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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力就業計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勞職業字第0990510053號令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五月十日勞職社字第1010500039號令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四月三十日勞動發法字第1031812592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勞動發創字第1080500911號令修正，自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施行 

 

一、勞動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結合民間團體及政府部門之人力與資源，

協助重大天然災害之災後重建、區域再生發展、社會性創業或就業支

持系統等創新計畫，特訂定本計畫。 

二、本部任務如下： 

  （一）本計畫訂定發布及修正。 

  （二）辦理補助名額、補助標準等相關事項之公告。 

三、本部勞動力發展署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成立專案辦公室，依專業諮詢、對話參與、審查補助及輔導追        

蹤四大步驟推動本計畫，並專案控管計畫執行進度，提供諮詢        

輔導資源，定期追蹤評估計畫之經濟及社會效益。 

  （二）本計畫相關作業規定之擬定及預算編列。 

  （三）跨區域或創新性質計畫之受理。 

  （四）審查及核定： 

1.組成審查會，審查申請案內容可行性、效益，及核定所需用人        

費用、其他費用、進用人員培訓費用及陪伴輔導費用。 

2.審查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署長兼任；並由本        

部勞動力發展署遴聘委員九人至十三人。 

（五）本計畫之管理、經費核撥核銷。 

（六）不定期考核及評鑑。 

四、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推廣本計畫。 

（二）受理轄區內申請案。 

（三）審查及核定： 

1.組成審查會，審查申請案內容可行性、效益，及核定所需用人        



2 
 

費用、其他費用、進用人員培訓費用及陪伴輔導費用。 

2.審查會置召集人一人，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分署長或

副分署長兼任；並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遴聘委員九人

至十三人。 

（四）本計畫之管理、經費核撥核銷。 

（五）每月至少實地訪查其轄區內執行之計畫一次。 

五、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執行本計畫之民間團體。其提案經審查核定並執 

    行者，稱為用人單位。 

        本計畫所稱民間團體之定義如下： 

（一）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、職業團體及依民法設立登記之        

財團法人。 

（二）依合作社法、儲蓄互助法及工會法設立之合作社、儲蓄互助社

及工會。 

六、本計畫補助之工作項目如下： 

（一）重大天然災害災區之相關重建工作： 

1.家園重建、心靈重建、產業重建。 

2.社區發展及文史工作。 

3.文化教育及社會福利。 

4.衛生環保及生態綠美化。 

（二）產業轉型或創新。 

（三）社會性事業創業。 

（四）特定族群之創業或就業支持系統。 

（五）區域再生發展，或促成服務、產業之垂直或水平整合者。 

七、用人單位應進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之失業者執行本計畫。計畫    

工作項目為災區重建者，應以進用災區失業者為優先。 

    用人單位得自行遴選專案管理人執行本計畫。但其名額及資格    

須經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審查核定後，始能進用。 

    第一項所稱災區失業者，指重大災害發生時，有一定事實足認    

居住、工作或設籍於災區，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，且目前無工    

作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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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前項所稱一定事實之認定，應提具下列文件之一，以為證明： 

（一）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村、里、鄰長，或警政機關開具之居

住證明。 

（二）於災區工作之在職、離職證明或勞工保險文件。 

（三）房屋租賃契約。 

（四）公共事業費用之繳費證明。 

八、本計畫補助項目及支用範圍如下： 

（一）用人費用：用人單位進用人員及專案管理人之工作津貼及勞健        

保費。 

（二） 其他費用：用人單位用於辦理人員訓練、督導、文具、通訊、

行政業務加班費、差旅費、意外險、計畫相關活動、行銷、機

具租用、服務費、雜支等。 

（三）進用人員培訓費用： 

1.與當地公立職業訓練機構合作，採移地訓練方式辦理。 

2.自行辦理訓練計畫，所需費用依本部勞動力發展署職業訓練編        

列標準編列。 

（四）陪伴輔導費用：建立專家學者陪伴輔導機制，依計畫需求編列        

相關費用。 

九、本計畫補助標準如下： 

（一）進用人員：依各職務工作性質，每人每小時按本部公告之每小

時基本工資補助，每日最高以工作八小時，每月最高以工作二

十二日為原則，依核定之工作時數計算每月補助額度，並補助

其勞健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，以實報實銷為原則。用人單位有

特殊原因需彈性調整每月工作時數，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；本

部亦得主動函知用人單位調整之。 

（二）專案管理人：依其專長及計畫需求，每月補助新臺幣(以下同)

二萬九千二百元、三萬二千元或三萬四千八百元，並補助其勞

健保費之雇主負擔部分，以實報實銷為原則。 

（三）其他費用：以用人費用之百分之十五為原則。 

（四）陪伴輔導費用：參照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、國內        



4 
 

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，以實報實銷為原則。 

十、民間團體申請本計畫補助，應檢具下列文件一式十五份向本部勞動

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提出申請（由左而右、由上至下，並以 A4紙

張直式橫書，編排頁碼，左邊裝訂）： 

（一）計畫書：依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提供之表件格式撰        

寫，並檢附計畫資料電子檔，電子檔得以磁碟片或電子郵件傳

送，檔案以不超過1MB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立案證明書：已完成法人登記者應同時檢附法人登記證書。 

（三）組織章程或捐助章程。 

（四）決議提出申請之會員（代表）大會紀錄、董事會、或理事會會        

議紀錄，會議紀錄應包含計畫名稱、工作項目、計畫內容及申        

請人數等。 

（五）前一年度工作報告：含教育文化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        

業組織結算申報書及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計算表等

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、免稅證明。但新成立尚無年度報告

者，免附。 

（六）計畫涉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管業務之合法使用、設立或        

許可等文件。 

（七）單位組織結構與成員名單等相關資料：含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       

政府備查之理事長當選證書及理監事名單；向勞工保險局申請        

提供最近月份之加保人員名冊。但依法非屬投保單位者，免附。 

（八）曾申請執行本部相關就業促進措施補助之單位，必須具體敘明 

所有曾執行之計畫補助金額、人數及績效等。 

（九）同一計畫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（捐）助，應列明全部經        

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

          申請應備文件資料未全，經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通知

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者，視同未申請。 

十一、審查原則如下： 

（一）民間團體承載力足以順利執行所提計畫內容。 

（二）計畫所提工作內容清楚、確實，並搭配合理之專長條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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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 

  （三）職業訓練或在職訓練計畫能具體提升進用人員之職能。 

  （四）計畫能整合區域內政府部門、民間或企業合作資源。 

  （五）計畫效益能以量化數據衡量。 

  （六）明確之計畫實施進度，並以甘特圖表示。 

十二、用人單位應於申請案核定後二個月內，洽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人

員推介、進用及派工程序。未於期限內完成者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

或其所屬分署應予註銷其未完成派工程序之名額。 

十三、用人單位應配合接受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辦理考核及評

鑑；不配合者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得立即終止補助。 

    用人單位違反計畫相關規定，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，本部勞

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應立即終止補助。 

    用人單位有成效不佳、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

者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應追繳該部分之補助款。 

    用人單位有涉及進用不符資格人員、溢領或冒領工作津貼或有

不當得利等情形經查屬實者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得撤

銷原核定補助，並追繳其已領取之補助款。 

    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辦理訪查及考核，發現用人單

位有前四項情事者，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得對該用人單

位停止補助二年。 

十四、用人單位應按月檢送用人費用（派工及經費印領清冊、勞《健》保

費印領清冊）、進用人員培訓費用、陪伴輔導費用及其他費用之原

始憑證或表冊，向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辦理經費請領及

核銷事宜。 

    用人單位每三個月應檢送執行成果報告表至本部勞動力發展署

或其所屬分署備查。 

    用人單位應於會計年度結束時配合辦理相關經費核銷結報作

業。 

   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，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，並應列明全部實支

經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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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，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    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，於補助案件結案時繳回，若尚有結餘

款亦應一併繳回；另計畫執行之盈餘，應作為強化該計畫之持續經

營及本方案進用延用留用人員之津貼補貼與後續僱用支用。 

十五、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或其所屬分署辦理相關工作，其業務執行費依核

定計畫經費乘以百分之四計算。 

十六、本計畫名額為每年五百個工作機會。 

十七、本計畫經費來源，由就業安定基金支應。 


